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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家  賠  償  事  件   

 

起  訴  狀 

一、當事人 

 （一）原告 

 施清祥（下稱本件原告） 

1. 住（居）所：970026 花蓮縣花蓮市富陽路 39 號 

2. 身分證字號： 

3. 聯絡電話： 

4. 職業：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二）被告 

1. 機  關：國立東華大學 

2. 代表人：校長 徐輝明 

3. 地  址：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號 

二、訴訟標的與價額  

1. 確認被告就秘書室於 114 年 3 月 ○ 日以「東秘字第 

114000XXX 號」(日期及文號待補正或待被告提出)所為行政命

令（下稱系爭命令）之行使職權違法。 

2. 判令被告給付原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金新臺幣 800,000 元整，

並自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利息。 

3.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4. 如法院認為前述請求金額過高，請依衡平原則酌予裁量損害賠

償額度。 

三、起訴聲明（主文） 



2 

 

   如上第 1、2、3、4項。 

四、事實與理由 

 （一）案件背景與系爭命令之做成 

1. 自 113 年底起，一對夫妻陳情人（兩人皆為在職教師）即陸續

以類似內容向被告提出多次陳情，要求解聘並懲處原告；114 年 

3 月間更提出最新一波檢舉，引發本案爭議。 

2. 經查，該對夫妻陳情人熟諳教評流程，採「輪番檢舉」方式，

顯有惡意操弄之嫌。其中，黃兆伸於 114 年 3 月間先送達 46 

頁陳情書（附件 1），要求解聘原告。隨後林艾君亦提出 43 頁

內容之檢舉函（附件 2），同樣要求解聘原告，原告經比對發現，

其檢舉內容多處直接複製黃兆伸之陳情內容，其中不乏以第一

人稱敘述之文字，林艾君卻以自己名義陳情。此一行為，足證

林艾君所為之陳情係虛構事實，並非基於自身經歷或實質查證，

其顯然意圖使原告受不法之懲戒處分。 

3. 更甚者，嗣後黃兆伸再補送 20 頁補充資料（附件 3），其中高

達 90%係複製上述林艾君 43 頁陳情書僅改頁碼。黃兆伸此種

反覆複製林艾君內容、意圖製造「大量新增檢舉」之假象以施

壓校方之舉動，益加凸顯該對夫妻陳情人聯手進行惡意攻擊之

意圖，其所提陳情資料之真實性及正當性均顯然存疑。 

4. 該等陳情書中甚至載有諸如「施清祥涉及黑道威脅」、「若仍

縱容施清祥之惡意行為，陳情人將依法提出法律訴訟，追究貴

校的法律責任」、「若校方未依法懲處施清祥不予續聘，陳情

人亦將向監察院檢舉告發東華大學失職與包庇行為」等威脅性、

煽動性及施壓性言論，益顯其惡意攻訐及濫用制度之本質。 

5. 惟上述 3 份陳情書原告僅拍攝到低解析度影像，無正本或清晰

複本，已聲請法院命被告提出正本或清晰影本。 

（二）秘書室違法啟動程序與原告即時抗議 

1. 東華大學秘書室遂於 114 年 3 月 ○ 日，發出文號為「東秘

字第 114000XXX 號」(日期及文號待查明或待被告提出)之函文，

逕令教育學院「由花師教育學院負責就陳情人主張之事項收集

相關單位意見後，彙整提送教評會審議，並將處理結果答復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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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附件 4）。惟秘書室並非《教師法》及《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授權之啟動機關，其行為已逾越職權。 

2. 原告於 114 年 3 月 25 日及 3 月 31 日分別致函被告，嚴

正指出系爭命令程序違法並請即撤銷，認為該命令對原告構成

嚴重侮辱（附件 5、6）。函文中原告更明確要求被告提出召開

教評會的法源依據，質疑指控內容是否屬實，並強調此為校外

私人糾紛，不應作為對教授進行重大懲處的依據。 

（三）教育學院完成調查後認定毋須啟動教評，被告卻持續不作為 

1. 尤有甚者，教育學院於 114 年 3 月 28 日已復文（東花教院

字第 1140007552 號）明確認定「本案無具體事實可證明」且

毋須提送教評會審議。此乃教育學院於秘書室發文後，陸續詢

問教評委員意見、審閱檢舉資料並聽取其意見後所做出的專業

判斷與明確回覆，足證系爭陳情案經初步調查已確認缺乏實體

基礎（附件 7）。原告作為教評委員，亦係在院方徵詢意見時方

驚悉自己竟為「被檢舉人」。此一回復，本應使系爭案件於教

育學院層級終止。 

2. 然而，秘書室卻無視教育學院已完成調查並得出專業結論，仍

執意維持系爭命令，並未採取任何撤銷或修正之動作。被告（包

括秘書室及相關單位）迄今亦未對原告前述要求收回命令及對

該命令之合法性質疑，作出實質回覆。 

3. 原告為維護自身權益與準備後續法律訴訟，自 114 年 4 月 8 

日起陸續發出正式申訴與催告函，包含「教師申訴抗議書」（附

件 8）、「正式抗議函」（附件 9）、「第二次正式催告暨訴前

最後通知函」（附件 10）及「第三次正式催告暨訴前最後通知

函」（附件 11），明確要求被告提供全部涉及本人之陳情與處

理資料，並告知將對陳情人提起民、刑事法律程序，強調資訊

調閱之必要性。 

4. 惟被告迄今仍完全拒絕提供任何資料，始終以「保密」或「涉

個資」為由予以拒絕，連影本亦不提供。此一持續拒絕資訊行

為，顯示被告程序重大瑕疵，並嚴重侵害原告防禦權與程序參

與權，致原告不得不提起本訴以尋求救濟。 

（四）被告拒絕賠償之協商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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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 12 條於 114 年 5 月 19 日向被告

提出「協商通知函」，請求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 80 萬元

並提供全部行政資料。（附件 12） 

2. 被告於 114 年 6 月 10 日以「東秘字第 1140014505 號」函

送「拒絕賠償理由書」5 頁（附件 13），其主要主張為系爭命

令僅屬內部流程、無損害及因果關係，並依《國家賠償法施行

細則》第 19 條決議拒絕賠償。  

3. 迄今協商期滿，被告未提出任何補償方案，國賠前置程序已完

備。  

4. 針對被告前述拒絕賠償理由，原告反駁如下： 

(1). 關於「系爭命令僅屬內部流程」之主張： 

行政法學理通說指出：「前置行政命令只要足以對人民權益

產生具體不利益，即屬公權力之行使，得受司法審查」。系

爭命令以正式公文格式核章行文，明確指示花師教育學院

「依陳情人主張蒐集各單位意見，並將所蒐集之意見逕送教

評會」，並啟動院內承辦流程，抄送多部門，相關師長、行

政人員皆得閱覽。此舉實質上已向不特定範圍揭示原告已被

視為解聘對象，瞬間造成高度汙名效應與名譽損害。 

教評程序之啟動，在高教實務中係屬對教師進行重大懲戒之

前置程序，其本身即對教師專業形象、學術聲譽產生嚴重負

面影響。被告甚至在後續教師申訴程序中，亦引用此「行政

命令」作為「申訴程序進行中」而拒絕提供相關資料之理由。

此舉益加證明系爭命令並非單純內部流程，而是已對原告之

資訊權、防禦權等權益產生具體拘束力及實質影響之行政行

為。其已實質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人格權，顯非單純內部行

政指導，應屬國家賠償法所指之違法公權力行使。 

(2). 關於「無損害及因果關係」之主張： 

系爭命令發布後即在院內承辦流程與教評委員圈內流轉，相

關師長及教評委員受秘書室徵詢意見時均閱覽檢舉資料，普

遍誤認原告已涉重大違規，對原告教授身分與專業形象造成

直接且顯著之汙名化效果。在高教實務，教師如遭校方下令

啟動教評會並要求「依陳情人主張蒐集各方意見」，常被視

為已涉重大學術或師德違規。此程序本身足以動搖同儕、學

生與外部合作單位對其學術誠信與教學風評之信任，產生難

以逆轉之負面標籤，亦會直接影響研究合作、計畫審查及晉

升考量。原告亦因此承受來自同儕、學生及社群之質疑與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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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長期影響教學專注與心理健康，精神痛苦本身即構成非

財產上損害，毋須以醫療證明為要件。 

再者，檢舉內容與《教師法》所定重大違規無涉，被告未經

實質審核即啟動程序並將訊息公開，此舉形同為惡意檢舉提

供舞台，對原告之名譽損害負有共同責任。 

(3). 關於「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決議拒賠」之主

張： 

被告拒賠理由並非基於公正審酌，而是持續以程序性藉口規

避責任。秘書室之行為是實質且多重地違反《教師法》、《行

政程序法》等明確法律規定，構成違法行使職權。被告甚至

在內部已獲教育學院明確回覆「本案無具體事實可證明」且

「毋須提送教評會」後 (附件 7)，仍執意作成系爭命令，並

未採取任何撤銷或修正。 

被告明知陳情人為施壓目的，於其陳情書中已多次包含不當

之威脅、恐嚇性言論，諸如要求「立即終止聘任施清祥」、

若不配合將「提出法律訴訟，追究貴校的法律責任」甚或「向

監察院檢舉告發東華大學失職與包庇行為」等語（附件 1、

2、3）。面對此等威脅，被告是否感受威脅，進而一切以滿

足陳情人所需為立場，未能秉公處理？觀諸系爭命令全文載

明：「由花師教育學院負責就陳情人主張之事項收集相關單

位意見後，彙整提送教評會審議，並將處理結果答復陳情人」

（附件 4），此指令顯然完全採納陳情人訴求，未經任何合

法審核，即逕行指示學院依陳情人主張辦理，其可歸責性甚

明，益加凸顯被告於不當壓力下未能秉公處理之重大過失。 

(4). 被告多次拒絕提供原告為訴訟準備所需之相關資料，顯然已

嚴重侵害原告防禦權與程序參與權： 

原告多次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

申請調閱陳情書、相關調查資料、系爭命令全文及其全部附

件與簽辦流程，強調須備訴訟之用，惟被告始終以「保密」

或「涉個資」為由予以拒絕，連影本亦不提供（最近一次為 

114 年 6 月 5 日東花教院字第 1140011891 號函，附件

14）。 

此外，被告於 114 年 4 月 15 日又以東秘字第 

1140008791 號函回覆原告 4 月 9 日之要求，再以教師申

訴程序為由拒絕提供相關資料（附件 15）。 

尤值得注意的是，被告先以「陳情調查進行中」為由拒絕提

供行政命令及檢舉卷宗（附件 15），然當申訴被 114 年 5 

月 1 日以「不受理」處理（附件 16）後，被告仍再度以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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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5 日東花教院字第 1140011891 號不提供資料函

（附件 14）拒絕提供資料，顯見其拒絕理由前後矛盾，更突

顯程序瑕疵與對原告權益之漠視。 

被告於 114 年 5 月 1 日以「東秘字第 1140010568D 號」

函送《教師申訴評議決定書》（113 學年度教申字第 10 號），

決議「申訴不受理」，並未對原告所提違法行政命令疑義進

行實質審查（附件 16）。此決定再次顯示被告對原告權益之

漠視，亦加深名譽與精神損害。 

（五）被告公務員之違法與可歸責性  

1. 違反權限劃分： 

依東華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1條規定，教評會

之權責單位屬於系(所)、院或校教評會，秘書室並無此項職權。 

2. 違反正當程序： 

《行政程序法》第 39、43 條：「作成不利益處分前應給予陳

述意見機會。」秘書室未曾通知原告陳述或提供意見，即逕行

發文蒐證，程序顯著瑕疵。按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746

號判決要旨，行政機關作成足以影響人民權益之行政處分，必

須嚴格遵守法定程序，尤其應給予當事人充分之陳述意見機會，

並周延調查相關事證，始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然本案秘書

室之作為，顯與上述判決所揭示之原則有違。 

3. 故意或重大過失： 

秘書室在收到原告連續兩次書面抗議後依舊不撤銷，且校內其

他單位已認定無具體事證，仍故執違法命令，足認其重大過失。 

4. 行政命令外溢效果： 

系爭命令明白指示花師教育學院「依陳情人主張蒐集各單位意

見，並將所蒐集之意見逕送教評會」。陳情人於函中之核心訴

求即為「立即終止聘任施清祥，不得續聘」。秘書室以正式公

文格式核章行文，啟動院內承辦流程並抄送多部門，相關師長、

行政人員皆得閱覽。命令全文載明：「由花師教育學院負責就

陳情人主張之事項收集相關單位意見後，彙整提送教評會審議，

並將處理結果答復陳情人」。亦即整個程序自始至終完全依陳

情人「立即終止聘任施清祥」之主張而設計，且全無考慮原告

之陳述權與程序防禦權。按《教師法》及高等教育實務運作慣

例，教師評審委員會（教評會）程序的啟動，係屬對教師進行

重大懲戒之前置程序，必須以明確事證證明教師涉有重大違規



7 

 

情事，方得啟動。本案卻僅憑校外陳情人單方面、內容不實，

且與《教師法》所列重大違規事由（例如學術倫理違反、性平

事件等）毫無關聯，純屬陳情人個人臆測或私人恩怨之檢舉，

即逕行下令蒐集意見並提送教評會審議，此顯屬程序嚴重失衡，

更嚴重侵害原告之程序正義與人格權益。秘書室以正式公文核

章行文並抄送多部門，相關師長、行政人員皆得閱覽。此舉等

同向不特定範圍揭示原告已被視為解聘對象，瞬間造成高度汙

名效應與名譽損害。 

蓋按行政法上之「外部效果」理論，凡行政機關對特定人民就

其權利義務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不論其形式為何，

苟足以對該人民產生具體不利益，即應具備行政處分之性質，

得受司法審查（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423 號解釋）。 此外，被告

甚至在後續教師申訴程序中，亦引用此「行政命令」作為「申

訴程序進行中」而拒絕提供相關資料之理由。此舉益加證明系

爭命令並非單純內部流程，而是已對原告之資訊權、防禦權等

權益產生具體拘束力及實質影響之行政行為。整個過程顯示被

告對原告作為大學教授所享有之正當程序權與人格權，完全漠

視並予以侵害。 

5. 基礎資料虛構且與《教師法》所列重大違規無涉： 

如前所述，陳情內容（特別是林艾君所提交者，其內容多直接

複製黃兆伸之檢舉，且含第一人稱敘述，顯係虛構；黃兆伸後

續之補充資料亦反覆複製林艾君之內容）多為片面臆測，未經

任何事實查證，即被秘書室逕行採信作成系爭命令。陳情人所

指摘事項與《教師法》第 14 條所列之重大違規事由（如學術

倫理違反、性平事件等）毫無關聯，純屬個人臆測或私人恩怨，

足證該命令根本欠缺實質基礎。秘書室未經嚴謹審核即採信此

類內容明顯具有循環複製、惡意製造聲量之嫌，且缺乏查證基

礎之陳情，進而啟動懲戒前置程序，其對於基礎資料的怠於查

證及不當採信，顯有重大過失。 

6. 系爭命令實際簽辦人明確： 

原告查明該命令係由秘書室承辦人秘書室法制組組長 謝至和

於簽核流程中最後核章發文（姓名詳校方簽核紀錄）。此人對

檢舉內容未行實質審核即逕行行文，足認其主觀故意或重大過

失。行政法學理通說指出：『前置行政命令只要足以對人民權

益產生具體不利益，即屬公權力之行使，得受司法審查』。 

（六）損害事實與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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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譽受損立即發生：系爭命令發布後即在院內承辦流程與教評

委員圈內流轉，相關師長及教評委員受秘書室徵詢意見時均閱

覽檢舉資料，普遍誤認原告已涉重大違規，對原告教授身分與

專業形象造成直接且顯著之汙名化效果。 

2. 教評會啟動的汙名效應：在我國高教實務，教師如遭校方下令

啟動教評會並要求「依陳情人主張蒐集各方意見」，常被視為

已涉重大學術或師德違規。此程序本身足以動搖同儕、學生與

外部合作單位對其學術誠信與教學風評之信任，產生難以逆轉

之負面標籤，亦會直接影響研究合作、計畫審查及晉升考量。 

3. 持續騷擾與精神痛苦：依常理及教育現場經驗，教師一旦被公

開列為「解聘審查對象」，即難免承受同儕、學生及社群之質

疑與壓力，長期影響教學專注與心理健康。按人格權保護之學

理，精神痛苦本身即構成非財產上損害，毋須以醫療證明為要

件。 

4. 學校協力散布致成損害：檢舉內容與《教師法》所定重大違規

無涉，教評會最終亦不會對原告作出任何懲處。然被告未經實

質審核即啟動程序並將訊息公開，形同為惡意檢舉提供舞台，

對原告名譽損害負有共同責任。 

（七）請求金額計算依據 

依《國家賠償法》之衡平補償原則與人格權完整保障概念，並參照學

理所稱「名譽損害之實質回復功能」，衡酌下列因素： 

1. 名譽屬人格權核心範疇，其侵害對學術職涯及社會評價之影響

遠較財產損失深遠； 

2. 教評會啟動本身即於學術圈造成高度汙名化效應，對原告專業

信譽產生立即且長期之負面影響； 

3. 系爭命令於院內及教評委員圈私下流傳，雖無公開媒體報導數

據可資統計，但依一般教學現場經驗，相關教職員與學生間自

會相互傳閱與議論，足見損害範圍難以掌握且持續擴散； 

4. 精神衝擊已持續削弱原告之教學品質、研究專注度與生活品質，

屬難以量化但真實存在之損害； 

5. 若任由機關以「內部流程」為名逕行發布此類行政命令，即使

最終未作任何懲處，亦足對教師產生不可回復之名譽傷害；檢

舉人可藉此模式無限次重複攻擊，造成累積性損害並擠壓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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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故藉由充分的非財產上賠償，兼具補償與遏阻雙重

功能，防止此種濫用情形反覆上演，否則漏洞將被不斷複製，

終致高等教育治理機制陷於崩解； 

6. 制度風險與人格毀滅性後果：本案檢舉內容係片面虛構，既非

司法確定事實，亦與《教師法》所列重大違規事由全然無涉；

被告卻僅憑此即啟動教評程序，足證其對教師名譽與程序權益

之漠視。檢舉人本身亦為教師，理應明知教評啟動之嚴重後果，

仍以此手段全面毀損原告之專業聲譽，屬全面性人格毀滅。若

此情形發生於其他高階主管，被告之處理方式是否仍會如此，

實值探究，亦突顯機關審查機制之失衡。此顯示機關審查機制

之失衡，更突顯本案遏阻裁判之必要。 

綜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金額新臺幣 80 萬元，符合補償

及遏阻功能，屬合理範圍。 

（八）法律依據 

《國家賠償法》第 12 條； 

《教師法》第 14 條； 

《行政程序法》第 39、43、46 條； 

《政府資訊公開法》； 

大法官釋字第 423 號解釋。 

五、爭點整理 

本案主要爭點整理： 

1. 秘書室是否有權啟動教評程序？ 

2. 系爭命令是否屬行政處分，對原告權益產生具體不利益？ 

3. 被告拒絕資訊提供是否構成違法？ 

4. 名譽損害及精神損害事實與因果關係？ 

六、證據方法 

1. 附件 1 黃兆伸陳情書（46 頁，僅掌握畫質不清之手機拍照影

像，聲請法院命被告提出正本或清晰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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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件 2 林艾君陳情書（43 頁，僅掌握畫質不清之手機拍照影

像，聲請法院命被告提出正本或清晰影本） 

3. 附件 3 黃兆伸陳情書補充說明（20 頁，僅掌握畫質不清之手

機拍照影像，聲請法院命被告提出正本或清晰影本) 

4. 附件 4 東秘字第 114000XXX 號系爭命令（尚未取得，聲請法

院命被告提出影本） 

5. 附件 5 114/03/25 原告抗議函（影本） 

6. 附件 6 114/03/31 原告再次抗議函（影本） 

7. 附件 7 114/03/28 教育學院東花教院字第 1140007552 號函 

8. 附件 8 114/04/08 教師申訴抗議書（影本） 

9. 附件 9 114/04/09 正式抗議函（影本） 

10. 附件 10 114/04/25 第二次正式催告暨訴前最後通知函（影

本） 

11. 附件 11   114/05/02 第三次正式催告暨訴前最後通知函（影

本） 

12. 附件 12 114/05/19 協商通知函全文與郵遞憑證 

13. 附件 13 114/06/10 東秘字第 1140014505 號拒賠理由書 

14. 附件 14 114/06/05 東花教院字第 1140011891 號函(不提

供資料)  

15. 附件 15 114/04/15 東秘字第 1140008791 號函（回覆原告

4/9 要求，拒絕提供資料） 

16. 附件 16 114/05/01 東秘字第 1140010568D 號函暨教師申

訴評議決定書（不受理） 

 

 

此 致 

花蓮地方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6  月  1 6  日 

 

具狀人  施清祥        (簽名蓋章) 


